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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科字﹝2007﹞50 号 

各区（市）县科技局，高新区科技局，各有关单位： 
为保证成都市大型科学仪器设备共享平台规范操作、有效运行，现将根据《成都市大型科学仪器设备共享平

台管理暂行办法》制定的《成都市大型科学仪器设备共享平台使用及补贴操作细则（试行）》印发你们，请

遵照执行。 

  
附件：《成都市大型科学仪器设备共享平台使用及补贴操作细则（试行）》  
      成都市大型科学仪器设备共享平台申请表

二○○七年七月二十日   

附件： 

成都市大型科学仪器设备共享平台 
使用及补贴操作细则（试行） 

第一条  为提高成都市大型科学仪器设备共享平台的利用率，营造有利于成都市产业发展和提高企业自主创

新能力的创新环境，根据《成都市大型科学仪器设备共享平台管理暂行办法》，特制定本细则。 
第二条  参与共享的程序 
（一）仪器设备拥有单位或专业技术服务机构按规定填写《成都市大型科学仪器设备共享平台申请表》，专

业技术服务机构需一并提交技术服务项目和技术服务方案等资料，报送成都科技应用创新服务平台管理服务

中心（以下简称“服务中心”）。 
（二）专家委员会对申请参与共享的仪器设备的性能指标、机组技术水平和专业技术服务机构的技术力量、

服务水平、技术方案实用性等进行评估，优先吸纳有利于发展我市主导产业、优势产业的仪器设备和技术服

务机构加入平台。 
（三）服务中心参考专家委员会的评估及审查意见，提出入网仪器设备和专业技术服务机构名单，报成都科

技应用创新服务平台管理办公室（以下简称“平台办”）批准后，予以公布。 
（四）参与共享的仪器设备实行动态管理，原则上每两年调整一次，实现共享仪器设备技术指标先进、配置

合理，并根据产业发展需求适时增补；参与共享的专业技术服务机构，根据产业发展情况实行动态调整。 
第三条  共享成员单位的补贴程序 
（一）共享成员单位按规定填写《成都市大型科学仪器设备共享平台共享成员单位补贴申请表》，并附对外

服务合同原件、收费发票复印件等材料，一并提交服务中心。 
（二）服务中心组织专家委员会对共享成员单位的资源共享情况（包括技术水平、操作难度、使用量、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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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效等）进行绩效考核，提出年度补贴的建议方案报平台办审定。 
（三）经平台办审定符合补贴条件的，由市科技局给予补贴。 
第四条  使用单位的补贴程序 
（一）使用单位（成都地区）按规定填写《成都市大型科学仪器设备共享平台使用单位补贴申请表》，提交

服务中心。 
（二）服务中心根据共享成员单位的服务内容，对使用单位是否符合补贴条件进行审核，提出相应的使用补

贴建议方案报平台办审定。 
（三）承担市级（含市级）以上科技计划项目的使用单位，由市科技局给予补贴。 
（四）对未承担科技计划项目的使用单位，原则上以使用价格优惠的方式给予补贴。 
第五条  共享成员单位的表彰奖励 
（一）根据绩效考核结果，平台办每年年底对服务实效突出的优秀共享成员单位给予奖励。 
（二）每两年组织一次评选表彰活动，由服务中心推荐共享成员单位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名单，经平台办审

定后，以市科技局名义进行表彰。  
第六条  本细则由成都市科学技术局负责解释。原《成都生物与医药公共技术平台专业协作网使用及补助操

作细则（试行）》同时废止。 
 


